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設置條例」草案總說明：                                        (議程: 13:30~17:00)  

為順應全球化及人類產業結構變遷的需要，近十年來，世界各主要國家及地區，都意識到必須在既有一般高等教育之外，另行設

計一套符合時代潮流的成人學習機制，以全面提升國民素質。例如韓國從 1998 年起，就規劃有可以累積學分，並爭取四年制、三年制

及二年制終身教育學位的學分銀行系統；歐洲各國也將原為順應歐盟成立，各大學間自行合作發展的跨國、跨校大學學分採認機制，

擴大至整個成人學習範疇。就連中國大陸，也都針對早期失學民眾，設計了再學習及進修的補救機制。這些國家或地區，都體認到一

個現實，那就是：既有教育及學習管道，已經不再能因應新世紀個人及國家整體的需要了。尤其成人重回大學學習乃為廣大民眾的高

度期望，目前全台灣尚有高達一千萬沒有大學文憑的成年人口，「社區成人進修學院」的設置，對過去因資源匱乏無法上大學的成人而

言，無疑是協助其彌補缺憾，重獲受教權的「第二次機會」；藉由積極鼓勵成人學習者回流參與高等教育，將能有效強化國民人力素質，

全面提升生活品質與國家競爭力，為台灣成人高等教育勾勒新的藍圖與方向。 

 

另一方面，教育部依據「終身學習法」之精神，已全面推動具大學學分效力之「非正規課程認證」辦法，凡年滿 22 歲以上之成人，

不限學歷，只要修習及格經學分認證之課程，即可獲頒大學層級之學分證明，以鼓勵民眾就近參與終身學習，持續成長。「社區成人進

修學院」的設置，除可積極鼓勵成人學習者回流參與高等教育，更可作為非正規與正規教育間之接軌機制，不僅達到與南韓「學分銀

行」一般快速提升國力的功效，更可以擴大「大學教育」在社區實踐與現代公民素養上之教化功能。 

 

基於上述的原因，我們提出「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設置條例」草案，計二十一條，為完善台灣成人高等教育制度環境跨出關鍵性的

一步。「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設置條例」的立法通過，將可具體回應全球化下國人及國家增能升級的需要，以及社會對成人高等教育的

需求，對台灣社會的未來發展至為重要。以下整理「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設置條例」草案之要點說明： 

 

一、明定本條例之制定宗旨。闡述立法宗旨：為推廣成人高等教育，促進國民終身學習，使成人具備完整之現代公民人文素養，拓廣

知識視野，培養公民意識，充實生活內涵，特制定本條例。（草案第一條） 

二、明定「社區成人進修學院」之主管機關為教育部。（草案第二條） 



三、規範政府應衡酌社會發展，規劃社區成人進修學院之設置。並設「社區成人進修學院」審議委員會，監督「社區成人進修學院」

之辦學。（草案第三條） 

四、規範政府應投入資源，採公辦民營方式，利用公立高中以上空間與設施，設立興辦規範政府應衡酌設置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草案

第四條） 

五、「社區成人進修學院」參照「空中大學設置條例」之入學條件。（草案第五條） 

六、「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採學分制，無修業年限之限制。（草案第六條） 

七、「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課程之設置，由學校依實際狀況定之，尤應兼顧通識教育、社區需要、地方文化、藝術、產業、觀光及人文

等特色，以強調「社區成人進修學院」之學術與培育現代公民的辦學特色。（草案第七條） 

八、「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課程可採遠距教學方式，採用網路、多元媒體組合方式實施教學，但須輔以面授、書面輔導或其他適當之教

學方式施教。畢業學分中之遠距課程學分不得超過 32 學分。（草案第八條） 

九、「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課程類別。（草案第九條） 

十、「社區成人進修學院」的學分採認。（草案第十條） 

十一、「社區成人進修學院」學生成績考核與補考辦法。（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社區成人進修學院」學生修滿 128 學分，授予「通識」學士學位。（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社區成人進修學院」學生轉學及與其他學校銜接辦法。（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社區成人進修學院」不分科系。為維持「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所授學位、學分及學程之專業水準，其所開之課程內容及授課教

師之資格，均須經認證機構之認證，方能頒授相關層級之學歷及資格。此認證標準等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草案第

十四條） 

十五、「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評鑑辦法。（草案第十五條） 

十六、「社區成人進修學院」組織規程。（草案第十六條） 

十七、「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校長及副校長產生方式。（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校務最高主管機關為校務會議，並規範校務會務之議決事項、參與成員、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產生方式。



（草案第十八條） 

十九、「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校務會議審議事項。（草案第十九條） 

二十、「社區成人進修學院」之講師資格。（草案第二十條） 

二十一、「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應設置教評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不續聘之認定等事宜。（草案第二十一條） 

二十二、「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應設置申訴評議委員會，處理教師與學生之申訴。（草案第二十二條） 

二十三、「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講師評鑑制度。（草案第二十三條） 

二十四、「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應辦理學生保險。（草案第二十四條） 

二十五、「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應採行低學費政策，並開設相關課程、提供獎助措施，以確保弱勢族群之學習權益，鼓勵失學者、身心

障礙者、原住民族、新移民、低社經地位者、文化不利者及其他弱勢族群就學。（草案第二十五條） 

二十六、「社區成人進修學院」學生，不得申請兵役緩徵或延後召集。（草案第二十六條） 

二十七、大學法、學位授予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例與本法相牴觸之部分，應不再適用。（草案第二十六條） 

 



「國立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設置條例」草案 

 

條文 說明 

第一條  為推廣成人進修之高等教育，促進國民終身學習，使成人具備

完整之現代公民人文素養，拓廣知識視野，培養公民意識，充實生活

內涵，特制定本條例。 

本條闡述立法宗旨。 

 

第二條  本條例之主管機關為教育部。 本條規範主管機關。 

第三條  國立社區成人進修學院（以下簡稱學院）之設立、變更或停辦，

由教育部依照教育政策，並審察各地實際情形、社區需要與成人學

習特質之需要，核定或調整之。 

教育部應設「社區成人進修學院」審議委員會，監督「社區成人進

修學院」之辦學。 

本條規範政府應設置社區成人進修學院。 

第四條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採公辦民營方式進行。 

政府應投入資源，提供公立高中以上學校、機構，於不妨礙其本身

之教學、研究或正常運作下，所需之空間及設施，設立興辦「社區

成人進修學院」。 

本條規範政府應投入資源，採公辦民營方式，利用公

立高中以上空間與設施，設立興辦社區成人進修學

院。 

第五條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學生具有學籍，凡年滿二十歲，曾在高級中

學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力，皆可登記入學，成為正式生。 

    不具前項資格之學生，選修學術課程滿四十學分成績及格者，視為

其有第一項之同等學力。 

本條第一項規範「社區成人進修學院」之入學條件。 

本條第二項鼓勵曾失學成人積極投入學習 

 

第六條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採學分制，無修業年限之限制。 

   

為符合成人學習之型態，採開放彈性學習之學分制，

無修業年限限制。 



第七條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課程之設置，由各校依實際狀況定之。

尤應兼顧通識教育、社區需要、地方文化、藝術、產業、觀光及人文

特色。 

規範「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設置課程，必須兼顧通識

教育、社區需要、地方文化等特色，以彰顯「社區成

人進修學院」之學術與培育現代公民的辦學特色。 

第八條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之教學強調師生互動、社區參與，教學

方式以面授為主，但得以遠距教學方式修習部分科目學分；其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 

規範社區開放大學之主要教學方式為面授，強調社區

參與性質，但得輔以遠距教學。 

第九條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課程分為學術課程、生活藝能課程、社區實

踐課程三大類。學生畢業應修學分總數，為一百二十八學分，其中學

術類課程學分數不得低於應修總學分數之一半（六十四學分），社區實

踐課程學分數須佔總學分數之四分之ㄧ（三十二學分）。 

本條規範「社區成人進修學院」三大類課程。 

第十條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之學分，可合併採計最高 96 個跨校學分

或非正規認證學分，但課程之所屬類別，須以「社區成人進修學院」

之標準認定。 

本條規範「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跨校學分採計。 

第十一條    (不准補考)  

  學院學生學期成績不及格科目，不予補考。 

  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由學院訂定，報請教育部核定。  

規範不准補考及「社區成人進修學院」學生成績考核

方式。 

第十二條    (畢業證書之發給)  

      學生修滿規定學分總數，經考核成績及格，由學院發給畢業證書，並

授予「通識」學士學位。 

本條規範「社區成人進修學院」之學位頒予。 

第十三條  學院得與大專校院合作辦理學生選課、銜接轉讀之合作，其

合作辦法由學院擬定報請教育部核定。 

完成六十四個學術課程學分之學生得銜接轉讀大學三年級；其學分

 



採認及銜接轉學辦法由各大學定之。 

第十四條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不分科系。為維持「社區成人進修學

院」所授學位、學分專業水準，其所開之課程內容及授課教師之資

格，均須經認證機構之認證，方能頒授相關層級之學歷及資格。此

認證標準等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本條說明「社區成人進修學院」不分科系之通識精神。 

第十五條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應定期對教學、研究、服務、輔導、校

務行政及學生參與等事項，進行自我評鑑；其評鑑規定，由各

學院定之。 

教育部為促進各學院之發展，應組成評鑑委員會或委託學術團

體或專業評鑑機構，定期辦理學院評鑑，並公告其結果，作為

政府教育經費補助及學校調整發展規模之參考；其評鑑辦法，

由教育部定之。 

 

第十六條  學院組織規程，由各學院訂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十七條  學院置校長一人，綜理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學

院；並得置副校長一或二人，襄助校長處理校務。 

學院校長由受委託之法人理事會遴選報請教育部核准後聘任之。 

學院校長須具一般大學校院副教授以上之資格，或由學術研究成績

傑出為社會公認者擔任。 

規範「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校長及副校長產生方式。 

 



第十八條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

校長、教師代表、學術與行政主管、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審議委員

會代表組織之。校務會議置代表十一人至十五人。教師代表及學員代

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數各不得少於全體會議人數之三分之一，其餘

出、列席人員產生及開會方式，於各校組織規程定之。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

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臨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理校務會議交議

事項；其名稱、任務及組成方式，由各學院組織規程定之。 

本條第一項「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校務最高主管機關

為校務會議，並規範校務會務之議決事項、參與成

員、教師代表及學生代表產生方式。 

本條第二項規範「社區成人進修學院」依校務需要，

可設置各類會議或委員會。 

第十九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列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程及附設機構之設立、變更與停辦。 

四、教務、學員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六、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規範校務會議審議事項。 

第二十條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開設學術課程，授課教師應具講師以

上之資格。社區實踐課程、生活藝能課程，得聘請各領域具有特殊專

長之人員擔任授課。其資格及遴選方式，由各校定之。 

規範授課講師資格。 

第二十一條  學院教師之聘任、停聘、解聘、不續聘之認定等事項，應 規範「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教評會之設置。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實施。 

第二十二條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

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不服之申訴；其組成方式及運作等規定，經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應建立學生申訴制度，受理學生與其他相關學生

自治組織不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以保障學生權

益。 

申訴評議委員會之裁決，不影響當事人提起司法爭訟之權利。 

規範「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應設置申訴評議委員會。 

第二十三條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應建立教師評鑑制度，對於教師之教

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行評鑑，作為教師續聘、停聘、不續聘

及獎勵之重要參考。 

前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二十四條  學院應辦理學生團體保險；其範圍、金額、繳費方式、期

程、給付標準、權利義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由各校定之。遇學

生需保險理賠時，各校應主動協助辦理。 

 

第二十五條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應採行低學費政策。學院向學生收

取費用之項目、用途及數額，不得逾教育部之規定。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應開設有助於弱勢族群發展之課程，並

應提供獎助措施，鼓勵失學者、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族、低社經地

位者、文化不利者及其他弱勢族群就學。 

規範「社區成人進修學院」應採行低學費政策，並且

開設相關課程、提供獎助措施，鼓勵失學者、身心障

礙者、原住民族、低社經地位者、文化不利者等弱勢

族群就學。 



第二十六條  社區成人進修學院學生，不得申請兵役緩徵或儘後召集。 規範「社區成人進修學院」學生不得申請兵役緩徵或

延後召集本條文，以區隔開放大學與一般大專院校所

欲招收之學生之不同。 

第二十七條  大學法、學位授予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例與本法相牴觸之

部分，應不再適用。 

 

第二十八條  本法施行細則由教育部定之。 規範施行細則。 

第二十九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行。 規範施行日期。 

 

 


